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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3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万泽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:2020-006 

 

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面对严峻的疫情，迅速响应，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领导

小组，时刻关注疫情动向，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，同时研究制定春节期

间及节后复工的具体时间安排及工作部署。为使广大投资者充分、及时、

准确的了解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，特进行以下说明： 

一、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说明 

公司始终密切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动态，在做好自身防控工作

的同时，也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。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（试行第四版）》将肠道微生态调节剂明确作为治

疗用药后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内

蒙双奇”）作为肠道微生态制剂生产制造企业，立即决定向武汉疫区及相关

地区医院捐赠价值约 200 万元的肠道微生态制剂——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

活菌片（商品名：金双歧），其中已向深圳市卫健委捐赠价值 50 万元的金

双歧，向武汉捐赠的金双歧（价值 50 万元）也于今日发货，将分别定向捐

赠至武汉火神山医院、武汉雷神山医院、武汉同济医院、鄂州中心医院等

十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，其余捐赠计划也在积极推进和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disclosure/detail?stockCode=002020&announcementId=1207287473&orgId=gssz0002020&announcementTime=2020-02-03


 

 2 

落实中，将为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力量。 

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上述捐赠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亦不构

成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

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公司抗击本次疫情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将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

健康放在第一位，始终牢记初心使命，目前公司应对疫情已启动一系列响

应措施： 

1、公司及时调查掌握全体员工春节期间出行动态并进行追踪，要求异

地返程人员主动做好自我隔离。 

2、结合公司产业实际，编写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等

文件。在做好防控、宣导工作的同时实时跟踪员工身体健康，全面收集掌

握每一位员工防疫情况，进行全员健康排查，建立重点防控名单，进行防

疫指导。 

3、国家卫健委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（试行第五版）》

再次明确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等新型肺炎治疗方法。据此，内蒙双奇目前已

组织员工恢复生产，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可用于新型肺炎治疗的肠道微生态

调节剂——金双歧，以保障抗疫用药的需求；同时内蒙双奇加强与相关专

家的学术沟通和交流，使金双歧更好地服务于患者，全力支援打赢疫情阻

击战。 

4、强化防控措施，加强相关生产、办公区域的全面消毒杀菌，确保环

境卫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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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目前，公司及各子公司未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。公司还将持续加

强应对和保障措施，为所有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环境保障。 

三、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说明 

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疫情当前形势判断，目前因部分地区特殊交

通管制、企业延期复工、物流受阻等因素，短期内可能对公司部分业务产

生一定影响，但预计影响不大。公司将尽全力克服本次疫情对公司经营的

影响，保障公司经营平稳运行。 

1、公司将结合各子公司其所在地地方政府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合理做好

复工安排。在正式复工前，公司及各子公司员工已自 2 月 3 日起通过公司

内部 OA系统、微信、QQ 等多种网络渠道，开展移动办公。 

2、本次肺炎疫情将对内蒙双奇的肠道微生态制剂需求产生较大的提

升，内蒙双奇已拟定全面的产能提升计划，预计全年产量将大幅提高；同

时内蒙双奇将加强与供应商的沟通协商、积极协调物流渠道，确保金双歧

的供给满足市场需求。 

3、公司高温合金业务子公司的相关库存目前尚能满足当前生产经营需

要，公司将积极与供应商、物流商及客户充分沟通和协调，并将结合疫情

及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，确保有关业务正常有序推进。 

4、公司将继续做好各项开源节流工作，加强现金流和费用预算管控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保证资金安全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公司将持续高度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进展情况，并根据公司

相关情况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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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

 

 

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2020 年 2月 6 日 


